
 

1 

 

PUBLIC 

支持性文件递交服务及电子发送文件服务一般条款 

 

1. 下列一般条款适用于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本银行")申请支持性

文件递交服务和/或电子发送文件服务(统称为"服务")的所有公司或其他单位

(下称"客户")。 

 

为本一般条款之目的，服务申请表中所列每一相关公司或本银行提供服务的

其他公司均为客户。 

 

2. 定义 

 

在本一般条款中：  

 

"支持性文件递交服务"指本银行提供的、接受以客户指定的方式递交的支持

性文件的服务。 

 

"电子发送文件"指本银行以加密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客户不时指定的文件发送

给客户和/或客户以电子邮件和/或由本银行提供并在本一般条款中列明的或

本银行不时以其他方式通知客户的任何其他电子渠道(截至本一般条款之日

包括汇丰财资网、HSBC Connect 或汇入汇款性质确认平台的付款附件上传功

能)将客户不时指定的文件发送给银行。 

 

"电子发送文件服务"指本银行提供的、以电子发送文件方式发送文件的服务

和/或本银行提供的、接受以电子发送文件方式发送的文件的服务。 

 

"电子发送的文件"指客户不时指定的、适用于电子发送文件服务的文件。  

 

"支持性文件"指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项下的收付汇有关

的交易单证。 

 

3. 本银行是否接受(a)客户以其指定的方式递交支持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支持

性文件的范围和类型)以及(b)客户以电子发送文件方式发送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可接受的电子发送的文件的范围和类型)均受限于适用的监管要求(可能不

时变更)，并由本银行决定接受与否。 

 

4. 从本银行向客户进行电子发送文件 

 

(a) 本银行为电子发送文件之目的而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任何固定域名

后缀为@hsbc.com.cn的电子邮件；本银行可不时更改该电子邮件发送

地址或该固定域名后缀，而毋须事先通知客户或取得客户的同意。如

本银行作出此等更改，本银行将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客户。 

 

(b) 客户应安装有适当的终端设备、软件及互联网设置，用来接收、打开、

浏览、打印或下载相关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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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银行记录显示已经成功发送的电子邮件，将被视为已送达客户。客

户应妥善保存，本银行不会重新发送。 

 

5. 从客户向本银行进行电子发送文件 

 

若客户通过电子发送文件方式发送文件，本银行有权接受和信赖通过客户按

本银行要求的方式指定的电子邮箱地址和/或(视情况而定)通过"电子发送文

件"定义中列明的任何其他可接受的电子渠道发送的相关电子发送的文件，并

将其作为客户授权发送，本银行无义务进行任何审核或进一步核对。 

 

6. 承诺 

 

客户向本银行承诺： 

 

(a) 其保证其具备发送、存储电子单证的技术条件； 

 

(b) 其保证所递交的支持性文件和电子发送的文件是真实、合法、完整和

清晰的，且与保留在客户处的原件相符且具有同等效力，反映了真实、

全面的交易背景(如适用)； 

 

(c) 其将妥善保存以电子发送文件方式递交的支持性文件的原件并存储

相应电子单证5年备查，且不会重复使用支持性文件用于收付汇，并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d) 一旦相关监管机构或者本银行需要检查相关正本文件，其可以及时提

供符合要求的文件；且 

 

(e) 其仍将按照监管机关的要求提供与外汇购付汇及收汇业务相关的支

持文件或填妥必要文件。 

 

7. 保密 

 

(a) 客户确认其已独立、充分地了解、承认并接受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可能

涉及的一切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通讯被拦截、监视、延迟、

修改、破坏，或未经客户授权而向他人发送或披露等的风险。 

 

(b) 客户必须负责对其电子邮件密码、电子发送的文件、注册电子邮箱及

终端设备的妥善使用、保管和保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他

人未经授权或恶意查阅或使用该等电子发送的文件、电子邮件密码资

料或其它有关客户的保密信息。 

 

(c) 本银行发出的电子发送的文件只限单向传送，客户不应回复任何声称

由本银行发出的该等邮件。 

 

(d) 客户发出的电子邮件只限单向传送指定的电子发送的文件。客户不应

发送任何与电子发送的文件无关的邮件，否则由客户自行承担所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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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e) 客户切勿按照声称是由本银行通过电子邮件通讯发出的要求而提供

客户的账号或密码等资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本银行都不会提出此

等要求。 

 

(f) 客户切勿点击或试图连接声称是由本银行发出的电子邮件所指示(或

显示)的网站链接，及在此链接屏幕上输入/提供客户的任何资料(包括

但不限于账号或密码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本银行都不会提出此等

要求。 

 

(g) 客户应对收到的电子邮件进行检查、验证及核实，包括但不限于发件

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或网址，以核实该电子邮件是否确由本银行发出。 

 

(h) 如有任何事宜可能影响本银行或客户使用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任何电子邮件出现不寻常情况，或客户怀疑电子邮件密码泄露，

可能致使他人未经授权擅自查阅或使用客户的终端设备、注册电子邮

箱，可能导致客户电子发送的文件、密码资料或客户的其它保密信息

泄露等，客户应立即通知本银行。 

 

8. 责任 

 

(a) 如客户因使用电子发送文件方式而对客户的资料、软件、电脑、终端

设备或其它设备造成任何直接、间接或连带损失或损害，本银行不承

担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本银行不承担客户因电子发送文件固有

的风险而产生的任何直接、间接或连带损失。 

 

(b) 本银行不承担任何由第三方(包括电信公司，网站或软件制造商等)因

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通信故障，链接中断，或软件升级等)造

成的损失。 

 

9. 客户保证，基于服务或为此向本银行提供的所有信息和资料均真实、准确、

完整且为最新。如有任何变更， 客户应以书面方式尽快通知本银行。 

 

10. 本银行可随时全权决定修订本一般条款。有关修订将以公告方式在本银行营

业场所张贴或以本银行决定的其他方式事先通知客户，倘客户并未于通知期

结束前取消其账户或服务，将被视为同意该等修订。 

 

11. 本银行的收费表根据以上第 10 条随时生效，并适用于服务。客户可在

https://www.hsbc.com.cn 上获取或向本银行在中国的各分行索阅该收费表。 

 

12. 客户可以申请更改服务类型或取消全部或部分服务，但该等指示须以银行接

受的方式作出。 

 

13. 本银行有权随时经通知客户，暂停或终止全部或部分服务，而无须说明理由，

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https://www.hs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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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一般条款的英文本仅供参考。中英文如有歧义，须以中文本为准。 

 

15. 本一般条款(经不时修改)受中国的法律所管辖，并按其解释。 

 

 


